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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F_8E_c61_605241.htm 1.行政行为的含义与特征 行政行

为，是指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行

使公共权力，对外部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行政行为

必须具备以下五个要件： 1)行为主体，即履行国家行政管理

职能的法定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

人员. 2)行为的客体，即行政管理的对象，就是行政行为所指

向的相对方. 3)行为的内容，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要求实

现的管理任务. 4)行为的形式，即行政行为的实施，必须以法

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5)行为结果，即行政行为的实施，必定要

引起一定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行政行为的特征是

： 1)从属法律性。行政行为是执行法律的行为，必须有法律

的依据。 2)裁量性。行政行为的裁量性是由其权力因素的特

点决定的。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发布行政规

范性文件，就未来事项作出预见性的规定。其批准、许可、

禁止、免除，通常都涉及行政相对方未来的权利和义务。因

此行政行为必须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因素。把城市规划师站

点加入收藏夹 3)单方意志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单方意

志性的行为。可以自行作出执行法律的命令或决定，无须与

行政相对人协商或争得对方同意。 4)效力先定性。效力先定

性是指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在没有被有权机关宣布撤销或变

更之前，无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对行政主体、行政相对

人和其他国家机关都具有约束力，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服

从。 5)强制性。根据行政法的原则，行政主体在行使职能如



遇障碍时，在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克服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其

行政权力和手段，或借助其他国家机关的强制手段消除障碍

，确保行政行为的实现。 6)无偿性。行政主体在行使公共权

力的过程中，追求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其对公共利

益的集合(如收税)、维护和分配都应该是无偿的。任何乱收

费、乱摊派都是不允许的。 2.行政行为的内容 (1)权益的赋予

与剥夺。 1)赋予权益，是指赋予行政相对人某种新的法律上

的权益.包括法律上的权能和利益。权能，是能够从事某种活

动或行为的一种资格。权利，是能够从事某种活动或要求他

人不为(作为)某种行为，或基于权力而得到的利益。 2)剥夺

权益，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剥夺行政相对人已有的某种权益，

包括法律上的权能、权力和利益。一般而言，权益的剥夺只

能针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而进行，是行政制裁。 赋

予权益的行政行为又称“授益行政行为”.剥夺行政权益的行

政行为又称“侵益行政行为”。 (2)义务的设定与免除。 1)设

定义务，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承担某种

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如接受审计督察，接受纳税决定、

拘留决定等。 2)免除义务，指行政相对人原来承担或本应承

担的义务的解除，不再要求其履行义务。如免除某些纳税人

纳税义务。与设定义务向比较，免除义务是针对特殊情况而

为的。 (3)变更法律地位。变更法律地位，是指行政主体通过

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原来存在的法律地位予以改变，表现

为原来所承担的义务或享有的权利范围扩大或缩小。 (4)法律

事实与法律地位的确认。 1)确认法律事实，是指行政主体通

过行政行为依法对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是否

存在于以确认。如确认违法建设的事实。 2)确认法律地位，



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依法对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

在和存在的范围予以确认。如对建设用地的使用权的确认。 

总之，行政行为的内容表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以及行

政相对人与他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解除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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